“區議會”(District Council) 指本條例或根據本條例設立為區議會的團體；
地方行政區的宣布、區議會的設立、民選議員
及委任議員的人數的宣布
以及選區的宣布

(1) 為施行本條例，現宣布每個名列附表1第II部第2欄的地區(該等地區在該部第3欄中與其相對之處指明的地圖上劃定範圍)為地方行政區
*恢復背景

區議會成立於1982，由區議會選舉選出地方行政管理開始，發展成民選的區議會。起初民選議席只佔三成，至1994年才有逾九成的議席是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來。1998年，進行區域組織檢討，在考慮公眾諮詣期內收集所得意見後，政府認區議會應包括委任議員，結果區議會的民選成份減至只有七成多。

《區議條例草案》在有三分一直選議席的立法會獲得三讀通過。結果重新引入殖民地政府已取消的區議會委任制，再加上保留當然議席，導致特區首屆區議會佔有四分一議席非由直接選舉產生。

首屆區議會(1982至85年)由166名官守議員、135名委任議員、132名民選議員及57名當然議員(30名市政局議員及27名鄉事委員會主席)組成。

在1985年，區議會取消所有官守議席。各個區議會的主席均由有關區議會的議員互選產生，民選議員與委任議員的整體比例約為二比一。
在1994年，區議會取消所有委任議席。在全部373名區議會議員當中，346名議員由地方選區選出，其餘27名是新界各個區議會的當然議員，由鄉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出任。
在1997年7月1日，18個臨時區議會取代了相應的區議會，而行政長官總共委任了468名議員(全部都是委任！

政府在1998年檢討區域組織後，決定無需保留兩個臨時市政局，但會保留區議會。

1991 當然 委任 直選 總共
議席數目 27 140 274 441
議席比例 6.1% 31.7% 62.1% 100%

1994 當然 直選 總共
議席數目 27 346 373
議席比例 7.2% 92.8% 100%

1997年，因回歸關係，臨時區議會成立，所有委員均是委任。同年，特區政府在一片反對聲下，重新在下一屆(2000年)區議會恢復委任制。而董建華亦於同年委任了19名區議會選舉中落敗者為委任區議員，達到被委任區議員總數的兩成。
回歸後，立法會選舉有區議會界別，可推選代表晉身立法局。而特首選舉中亦有區議會界別

*區議會的權責

是地區行政諮詢機構，但被認是各級議會的一部分，與民主發展息息相關。

重大事務會徵詢區議會的意見

議員可通過功能組別產生立法會議員

*委任議員提名方法

各區的民政事務處會提交該區的建議委任名單予民政事務總署，總署會提交此建議予民政事務局局長，然後名單會轉給特首考慮及作最後決定。

*委任議員提名準則

在選舉中落敗的人士不應被委任為同一屆區議會的議員

不宜被委任為區議會議員的人：包括在過去 6 年的區議會或兩個巿政局選舉中不獲當選的人， 以及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或身為政治性團體成員的人。
不委任直選落敗議員

沒有寫明，但已多次公開重申

區議會是地區事務諮詢架構，政府唯一關注的是委任議員對地區事務的了解，只會考慮個人，不會理會其政黨背景。
委任議席的準則：

政府在一九九八年進行區域組織檢討。在詳細考慮公眾諮詢期內收集所得意見後， 政府認為區議會應包括委任區議員。政策取向是委任議席將佔區議會全部議席的五分之一。

訂立此建議的主要考慮--

委任制度可提供另一渠道，讓那些關注地區事務而又有才能和經驗的人士服務社會

委任議員可協助反映地區內各界的意見
委任的的準則：

《區議會條例》第12 條規定符合以下條件的人方有資格獲委任為區議會議員—
(a) 年滿21 歲；
(b) 是一名選民；
(c) 並未有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d) 並未有憑藉第14 條或任何其他法律喪失擔任委任議員的資格

(e) 在緊接委任前的三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

*區議會條例第14條--

喪失獲委任為委任議員及擔任委任議員的資格─

(i) 司法人員； 或
(ii) 訂明公職人員； 或
(b)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
自任期擬開始之日起計之前的5 年內曾被裁定犯以下罪行， 或在任期開始後， 被裁定犯以下罪行—
。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作出舞弊或非法行為
。《防止賄賂條例》所訂的罪行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訂立並正有效的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是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的代表或該政府的受薪政府人員
。是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國家級、地區級或市級立法機關、議院或議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或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或人民協
商機構除外)的成員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

。連續4 個月(“喪失資格限期” )沒有出席有關區議會的會議而又沒有在該限期完結前取得該區議會的同意(限期自有關議員首次在沒有取得同意下沒有出席的區議會會議的日期的翌日起計)

。未能符合第12 條所列出之可委任為區議會議員的條件
*區議會人數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訂定民選、委任及當然議員人數時採用了以下指導原則
(a) 民選議員人數應以每17 000人設一議席的比率為基礎(即與1994年的情況相同)；
(b) 委任議員人數平均應佔一個區議會議員總人數約五分之一；及
(c) 當然議員人數應以根據《鄉議局條例》(第1097章)成立的鄉事委員會數目為基礎；現時分布新界9個地方行政區的鄉事委員會共有27個。
*區議會作用

基本法內有關區議會的條文，它並非一個實質的權力架構
在本港民主化的道路上，區議會擔任雙重角色，一方面作為政府諮詢基層民意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實際參與有限度的地區事務管治

如斯「港式區議會」，與其他國家有權有實的區議會相比，堪稱「未入流」也!

沒有區議會的時候…改善環境工程包括清拆後巷非法建築物、利用空置官地興建公園、修葺行人路和天橋等。區議會運作以前，上述各項工程往往比全港性大型工程難進展，原因是在地區層面上，各有關政府部門權責不清，互相拖拉，往往由於公文往來而躭誤時日。區議會在地區層面上聯絡及督促各部門，加快了進程，更由於區議會有運用撥款的自主權，免卻了一般的申請撥款程序，更有效率

區議會推動政府，監察政府
2001年的新聞—區議會維持於諮詢角色，充當政府與市民之的橋樑。

區議會是香港整個政函體制內最基層的民意架構，理應負責管理地區事務。

*區議會投票

今次(2003年11月23日)區議會選舉投票率由1999年的35.82%大幅增至44.06%，上升了8.24%，投票人數更超過106萬人。
區議會選舉票站調查的啟示(阿蘇生根據港大調查結果而寫的文章

蘇鑰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整體而言，選民如何認識屬意的候選人，主要是靠競選宣傳品及選舉論壇，其次才是傳媒，第三是候選人及助選團的親身接觸，而過往的議員身分也有些作用
其實傳媒曝光有好有壞，抹黑報道往往比正面報道更吸引，加上選民有判斷能力，資訊渠道也非單一，所以說傳媒有相當影響力，但並非如一些人所想那麼大。
基於何種因素來投票？六成選民在區議會選舉中，是以民生政策為主。

市民在區選投票中，雖然仍重視民生政策和候選人的往績，但愈來愈多選民關注候選人的政治取向，並明確表示七一遊行是影響因素。更多人對民主進程有要求，認為要加速普選特首和立法會。有些人所投的是抗議票，因為他們不滿特區政府的表現
投票給民主派的是甚麼人？年青人、有宗教信仰、高教育水平、專業及行政人員的比例均較高。更多年青人和中產者參加選舉，推高了投票率，增加了民主派的議席，表達了民主訴求，並向政府及其同盟者再一次發出了警號。
*港人注重民生(委任制適合他們

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獨立進行的「2003年11月23日區議會票站調查：

Q7 - 你既選擇主要係基於候選人既政治取態定係民生政策?
	 
	 頻數 
	 百分比 

	 政治取態 
	 683 
	 22.3% 

	 民生政策 
	 1947 
	 63.7% 

	 唔知/難講 
	 426 
	 13.9% 

	 合計 
	 3056 
	 100.0% 


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調查from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如果你投票既話, 你選擇候選人既關鍵係佢地既政治取向定係民生政策取向?
	 調查日期
 Date of survey
	政治取向  
Political alignment  
	民生政策  
Platform on livelihood issues  
	其他  
Others  
	唔知/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合計  
Total  

	  3-6/11/03
	12.0%  
	76.7%  
	3.5%  
	7.8%  
	100.0%  

	  19-22/10/03
	10.9%  
	79.0%  
	2.3%  
	7.9%  
	100.0%  

	  15-17/9/03
	10.2%  
	76.7%  
	2.4%  
	10.7%  
	100.0%  

	  18-19/11/99
	8.8%  
	76.0%  
	3.1%  
	12.1%  
	100.0%  

	  26-27/10/99
	6.6%  
	82.4%  
	2.2%  
	8.8%  
	100.0%  

	  15-17/9/99
	6.2%  
	78.3%  
	3.2%  
	12.4%  
	100.0%  


(大家覺得，區議員，民生政策最重要-=多d委任議員，多d意見，民生方面做得好d

所以委任=民生好=為香港人好

民主未必等於為香港人好(唔民主既國家都可似好好，如新加坡)

香港人唔好友方同學都話要取消委任制？

根據呢個研究，4成既人(包括選民及非選民)投票係根據侯選人既過往表現

4成5既選民投票係根據選人既過往表現

7成選民認為選人既關鍵係民生政策

4成人認為選出黎既區議員應解決香港整體社會問題—民生，其次為地區個別問題(約有2成5的人同意)

